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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令  
中華民國 101 年 11 月 28 日 

臺訓（一）字第 1010199166B 號 

修正「 教育部補助私立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力要點」，並自中華民國一百零

二年一月一日生效。 
附修正「教育部補助私立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力要點」 

部  長 蔣偉寧 

教育部補助私立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力要點修正規定 

一、 實施目的：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私立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之盤整與創新

工作（如附表一），並因應軍訓教官（以下簡稱教官）遇缺未補後之校園人力缺額，以遞補

與充實學生事務（含校園安全）及輔導工作相關專業人力（以下簡稱遞補人力），特訂定本

要點。 
二、 實施對象：私立大學校院。 
三、 辦理方式： 

(一) 人力遞補順序：優先遞補校安人員；校安人力（校安人員數及現任教官數）達第二款規定

基準，且校安及軍訓工作運作無虞者，得遞補其他各類別之學生事務與輔導人力（如附表

二）。 
(二) 校安人力員額基準：各校學生人數在三千人以下者，置三人；超過三千人且在九千人以下

者，每增加一千人（學生人數百位數四捨五入至千位數），增置一人；超過九千人者，至

少置九人。但得視需要增加。 
(三) 遞補人力之進用： 

１、 遞補人力之進用，應以附表二所列之各類別人員為限，其業務內容並應符合附表一或附

表二所列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內容。 
２、 校安人員由本部辦理知能研習培訓，建立人才庫供各校聘用，其相關規定另定之。 
３、 各校依本要點規定所進用之校安人員，應為經本部培訓合格者，始予補助。 
４、 學校之遞補人力，應於原有之學生事務與輔導人力外，以約聘、約僱或契雇等方式進用

全職人員。 
(四) 經費來源：學校應自籌經費，並得向本部申請部分補助經費。 
(五) 補助額度上限之計算： 

１、 由本部訂定相關基準，部分補助學校遞補人力所需經費，學校並應編列配合款（如薪資

與年終獎金不足部分、勞保費、健保費等）。 
２、 前目經費不得支應學校原有之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人員之經費。 
３、 補助額度上限之計算方式如下： 
    A＝ 學校九十五年九月二日教官員額數，如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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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學校當年度平均教官員額數。其於年度中變動者，以各該教官於當年度支領月

薪之月數按比例計算（如附表四之 B 之計算說明）。 
    C＝ 本部補助學校遞補人力之經費額度上限＝（A－B）x（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萬元為單位，千元以下無條件捨去。  
４、 前目之 C 值供各校作為規劃遞補人力經費上限參考之用，實際補助金額以申請表（如附

表四）中核定之經費為準。 
(六) 補助經費項目及相關事宜： 

１、 本部補助經費項目以薪資及年終獎金為限。每位遞補人力補助金額以新臺幣五十萬元為

限。但進用遞補類別為具證照之心理師或社會工作師者，每位補助金額以新臺幣六十五

萬元為限。 
２、 薪資及年終獎金不足部分或其他需用各類費用（如勞保費、健保費、勞工退休金、加班

費、值勤費、其他津貼等），由學校自付。 
３、 本部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於符合本要點規定之全職遞補人力所需經費，不得挪為他用，

並不得支應學校原有學務與輔導工作人員之經費。 
４、 遞補人力應公開徵聘。遞補人力相關人事事宜（如敘薪、考評、差勤或福利等）除本要

點另有規定者外，依學校相關規定辦理。 
５、 學校應建立健全考評制度（含續聘基準），並於完成考評後將考評結果彙整送本部。遞

補人力表現不符續聘基準者，不予續聘，並以其他合適人選遞補之。 
６、 經費使用應以遞補人力之實際進用期間、證照及相關規定等核實支用。 
７、 各校應將進用之校安人員與現有教官員額合併計算值勤人力，並參照教育行政機關及學

校軍訓人員值勤規定辦理；學校因特殊環境需求，於兼顧安全前提下，得自訂值勤方

式，報本部核准後實施。 
四、申請及核撥：學校應考量自校資源及需求，依本要點之規定預估整年度學校教官變動情形，

及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之人力需求，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學校教官員額數（不含五專前三年教官員額數）低於附表三所列學校教官員額數者，始得

依本要點規定申請遞補人力之經費。 
(二) 應於前一年度十一月三十日前，檢送次年度遞補人力經費申請表（附表四）報本部審核；

其有確定之續聘或新聘之遞補人力基本資料或考評資料，得併附或後補。 
(三) 年度中有於前款申請期限前無法預期之教官離退未補之情形者，得自行評估是否變更遞補

人力經費申請表（附表四）；其擬變更者，應於當年度九月三十日前，報本部審核，並以

一次為限。 
(四) 學校申請計畫核可後，補助金額依下列規定分二期撥付： 

１、 第一期款：撥付各該申請案之核定補助金額之百分之六十。 
２、 第二期款：由學校於當年度七月起請領之；請領時，應填報「遞補學務與輔導創新工作

專業人力第二期經費請領表」（如附表五），依實際經費使用情形估算所需金額，自行

調整請領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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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考及結報事宜： 
(一) 學校應於計畫辦理完竣二個月內（即次年度二月底前），填報遞補人力經費實際使用情形

說明表（如附表六），並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理經費結報事

宜。 
(二) 學校辦理情形，納入相關訪視或評鑑項目。 
(三) 凡發現學校未將受補助經費專款專用於遞補人力經費，或有違失經查屬實違反本要點相關

規定，或其辦理情形經訪視或評鑑不佳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減少、追繳或停止當年度或

次年度對該校下列相關獎補助款之額度： 
１、 本部補助之學校遞補人力經費。 
２、 本部其他獎補助私立學校之經費。 

(四) 本案有關計畫、預算執行及經費使用情形等相關資料，請學校專案專卷妥為保管，以備查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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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大學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之創新工作 

願景 目標 策略 

一、 
建構核心價值

與特色校園文

化 

建立校園之核心

價值並塑造具有

特色之校園文化 

確立、倡導與釐定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的核心價值；配合學校整

體發展與學生特質，以建立具有特色的校園文化。 

二、 
營造友善校園

並促進學生自

我實現 

營造安全校園生

活 
校園安全之危機管理 

毒品防制 

促進與維護健康 疾病之三級預防與健康環境之維護 

心理與問題行為之三級預防 

促進和諧關係 落實性別平等教育 

強化導師功能，有效輔導學生學習及生涯發展，促進師生和諧

關係。 

同儕與人群關係（社團與宿舍生活輔導） 

促進適性揚才與

自我實現 
推動學習輔導與閱讀計畫，強化終身學習。 

辦理藝文活動，培養人文素養 

辦理創意活動，培養學生創新能力 

實施新生定向輔導，發展正確的人生觀，體認教育、生活方

式、工作環境等之間的關係。 

進行生涯輔導與職業輔導，協助學生規劃完善的就業與生涯發

展方向。 

三、 
培養具良好品

德的社會公民 

建立多元文化校

園與培養學生良

好品德與態度 

建立學生多元參與管道，以促進學生之參與，保障學生權利，

落實人權與法治知能。 

增進學生對於當代品德之核心價值及其行為準則，具有思辨、

選擇與反省，進而認同、欣賞與實踐之能力。 

培育熱愛鄉土及

具有世界觀之社

會公民 

透過服務學習課程之引導，加強與鄰近社區之互動，以促進學

生對社區關懷與鄉土文化之情感；並透過多元文化課程與國際

交流，開拓國際視野，建立地球村觀念。 



行政院公報 第 018 卷 第 232 期  20121203  教育文化篇 

四、 
提昇學務與輔

導工作之品質

與績效 

統整學校資源及

健全學務與輔導

工作組織 

結合學校辦學理念，發展各校學務與輔導工作特色，健全學務

與輔導工作組織與制度 

統整學務與輔導工作資源，建立學務與輔導工作支援體系。 

建立專業化之學

務與輔導工作及

學習型組織 

充實學務與輔導工作人力與經費（進用專業學務與輔導人員，

並編列專款）。 

充實學務與輔導工作人員之專業與管理知識 

建立標竿學習模式，加強學務與輔導工作觀摩與交流及傳承，

並發展成為學習型組織。 

建立 e 化之學務

輔導工作 
建構 e 化的學務與輔導工作與環境，以強化服務效能。 

落實評鑑制度及

提昇工作效能 
建立學務與輔導工作績效評鑑制度與指標，以持續改進學務與

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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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遞補人力類別（以本表明列者為限） 

人員類別 職掌 進用資格、背景之參考

危機管理人員（校安

人員） 

負責校園安全通報與危機管理等事宜。 
校安人員任務為：須維持 24 小時待命，其任務

以校園內外（含教職員工生）緊急事件處理、通

報、急救（視狀況）及校園內人員安全防護相關

業務為主。學校賦予之其他工作項目不得影響前

項工作。 
警衛保全僅為校安之一環，本計畫之危機管理人

員（校安人員）被賦予之工作超過警衛保全人員

之職責。本計畫遞補之危機管理人員（校安人

員），不能只是警衛或保全人員，校安人員計算

基準亦不包含警衛或保全人員。 

z 具備相關證照 
z 自相關系所畢業 
z 具相關專業知能 
z 具相關服務經歷 
z 除所聘校安人員須具

備培訓合格證書、心

理師、社工師須必備

其心理師、社工師證

照外，其餘所列資

格、背景可由學校依

其需要參考訂之。 

心理師 

負責生命教育與學生心理健康促進、憂鬱與自

殺、網路成癮、毒品三級預防之高危險群篩檢與

輔導、危機處理、心理諮商與治療、生涯與職業

輔導、性騷擾與性侵害個案之心理輔導等。 

宿舍與生活輔導人員 
宿舍輔導、宿舍社區營造、宿舍文化營造、品德

教育、賃居生輔導、訪視等。 

社團輔導與服務學習

輔導人員 

培養學生社團經營、溝通協調、領導力，服務學

習、人權與法治教育、自治與自律以及公民素養

等。 

行政與資訊管理人員 
規劃學務與輔導之行政 e 化工作，學務工作績效

之評量與提升之規劃與執行。 

社工師 
負責校內外資源整合、性騷擾與性侵害個案輔

導、危機處理等。 

其他辦理學務與輔導

創新工作之人員 

如辦理性別平等教育之人員、僑生／外籍生輔導

員、不具證照之社工人員、心理人員……等。

（但不含衛生保健、醫護人員……） 

註： 依本要點遞補之人員其本分為辦理其所屬類別之學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其於本分之餘，學校

始宜安排辦理其他學務與輔導工作，但範圍不應超過學務與輔導相關業務。 



行政院公報 第 018 卷 第 232 期  20121203  教育文化篇 

附表三 

私立大學校院 95 年 9 月 2 日教官員額數 

編號 學校名稱 教官員額數 編號 學校名稱 教官員額數

1 開南大學 8 49 輔英科技大學 12 

2 佛光大學 2 50 大仁科技大學 11 

3 世新大學 12 51 遠東科技大學 8 

4 實踐大學 14 52 元培科技大學 8 

5 大同大學 5 53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 11 

6 臺北醫學大學 6 54 蘭陽技術學院 9 

7 中國文化大學 26 55 崇右技術學院 6 

8 東吳大學 17 56 經國管理暨健康學院 5 

9 銘傳大學 17 5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8 

10 真理大學 12 58 中華科技大學 13 

11 淡江大學 28 59 臺北城市科技大學 14 

12 華梵大學 6 60 景文科技大學 10 

13 輔仁大學 20 61 致理技術學院 9 

14 長庚大學 7 62 德霖技術學院 9 

15 中原大學 19 63 醒吾科技大學 10 

16 元智大學 11 64 東南科技大學 9 

17 玄奘大學 4 65 黎明技術學院 7 

18 中華大學 9 66 亞東技術學院 7 

19 中國醫藥大學 8 67 華夏技術學院 10 

20 亞洲大學 8 68 長庚科技大學 8 

21 東海大學 20 69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7 

22 中山醫學大學 10 70 大華科技大學 8 

23 逢甲大學 21 71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 6 

24 靜宜大學 12 72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 8 

25 大葉大學 11 73 修平科技大學 8 

26 南華大學 5 74 僑光科技大學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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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長榮大學 9 75 中州科技大學 6 

28 高雄醫學大學 9 76 明道大學 6 

29 義守大學 14 77 南開科技大學 10 

30 慈濟大學 4 78 環球科技大學 9 

31 中國科技大學 13 79 大同技術學院 5 

32 聖約翰科技大學 10 80 吳鳳科技大學 8 

33 明志科技大學 6 81 稻江科技暨管理學院 5 

34 萬能科技大學 8 82 康寧大學 7 

35 健行科技大學 12 83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11 

36 龍華科技大學 10 84 興國管理學院 6 

37 明新科技大學 17 85 臺灣首府大學 9 

38 中臺科技大學 10 86 南榮技術學院 6 

39 嶺東科技大學 11 87 文藻外語學院 8 

40 弘光科技大學 10 88 和春技術學院 7 

41 朝陽科技大學 12 89 東方設計學院 6 

42 建國科技大學 8 90 永達技術學院 7 

43 南臺科技大學 14 91 高鳳數位內容學院 2 

44 嘉南藥理科技大學 14 92 美和科技大學 7 

45 崑山科技大學 12 93 大漢技術學院 6 

46 高苑科技大學 11 94 慈濟技術學院 5 

47 樹德科技大學 10 95 臺灣觀光學院 4 

48 正修科技大學 11 96 臺北海洋技術學院 5 

合計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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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
補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人

力
經

費
申

請
表

 

一
、

基
本

資
料

［
※

請
於

空
白

處
填

列
；

若
本

表
列

數
不

敷
填

寫
，

可
自

行
增

列
。

］
 

學
校

名
稱

（
全

銜
）

 
學

生
數

＝
（

全
校

具
有

學
籍

之
學

生
總

數
）

－
（

學
校

五
專

前
三

年
學

生
數

）
 

學
校

原
有

學
務

與
輔

導
人

力
  

  
  

  
  

  
  

  
  

  
  

  
  

  
  

  
 ※

請
詳

閱
本

表
各

項
說

明
 

1.
 以

最
新

一
期

貴
校

填
報

本
部

調
查

「
大

專
校

院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主
管

人
員

名
錄

」
中

之
「

單
位

」
為

準
。

 
 

該
名

錄
中

之
某

單
位

（
如

：
軍

訓
室

、
就

輔
組

、
體

育
室

…
…

等
）

：
 

(1
) 若

其
業

務
與

學
務

輔
導

工
作

相
關

，
雖

其
組

織
不

屬
於

學
務

與
輔

導
單

位
下

（
如

軍
訓

室
、

就
業

輔
導

組
…

…
等

）
，

仍
請

填
列

該
單

位
名

稱
，

以
及

與
學

輔
業

務
相

關
之

人
力

資
料

；
 

(2
) 若

其
業

務
與

學
務

輔
導

工
作

無
涉

，
則

仍
填

列
該

「
單

位
名

稱
」

，
並

敘
明

理
由

（
如

：
業

務
與

學
務

輔
導

工
作

無
涉

…
…

等
）

，
而

可
不

計
入

該
單

位
之

人
數

。
 

2.
 以

本
表

報
部

之
時

為
計

算
之

時
間

點
。

 
3.

 不
論

全
職

、
兼

職
，

勿
重

複
計

算
；

如
身

兼
數

職
者

，
以

1
位

計
算

，
擇

1
適

合
欄

位
填

列
。

 
4.

 不
含

：
(1

)本
計

畫
之

遞
補

人
力

(2
)志

工
…

…
等

 
  

 
人

 
 

 
 

員
 

         單
位

 
名

稱
 

以
「

人
數

」
計

算
者

 
以

「
時

數
」

計
算

者
 

※
以

下
每

格
請

以
「

該
類

人
員

於
該

單
位

之
全

年
總

時
數

」
呈

現

兼
職

人
數

 
全

職
人

數
 

備
註

／
說

明
兼

職
人

員
時

數
 

（
非

主
管

）

校
外

兼
職

人
員

時
數

（
本

職
非

校
內

人
員

，
係

從
校

外
聘

請
之

鐘
點

約
聘

人
員

如
醫

生
…

…
等

。
）

 

工
讀

生
時

數

其
他

人
員

時
數

1.
 非

屬
左

方
各

欄
者

 
2.

 請
說

明
係

何
種

人
員

 

備
註

／
說

明

1.
 可

屬
右

方
全

職
人

數
者

，
勿

填
此

欄
。

 
2.

 「
軍

訓
教

官
」

、
「

護
理

老
師

」
一

律
填

右
方

專
屬

欄
位

，
勿

填
此

欄
。

 
3.

 本
／

專
職

屬
學

校
之

非
學

輔
單

位
或

校
外

人
士

，
且

於
左

欄
學

輔
單

位
擔

任
兼

職
主

管
或

兼
職

非
主

管
者

，
請

填
此

欄
。

如
：

學
務

長
1

人
，

其
本

／
專

職
為

「
某

某
系

教
授

」
。

 

學
校

經
費

 
所

請
者

 
非

學
校

經
費

 
所

請
者

 

含
：

編
制

內
或

外
、

正
式

或
非

正
式

人
員

、
約

聘
／

雇
、

契
雇

…
…

等
。

 

軍
訓

教
官

護
理

老
師

其
他

專
案

補
助

者
 

不
含

：
 

(1
) 

本
計

畫
之

遞
補

人
力

 
(2

) 
志

工
 

(3
) 

教
官

、
護

理
老

師
 

主
管

 
非

主
管

 
人

數
本

／
專

職
 人

數
 本

／
專

職
人

數
所

屬
經

費
／

計
畫

簡
稱

時
數

說
明

 
 

 
 

 
 

 
 

 
 

 
 

 
 

 
 

 
 

 
 

 
 

 
 

 
 

 
 

 
 

 
 

 
 

 
 

 
 

 
 

 
 

 
 

 
 

 
 

 
 

 
 

 
 

 
 

 
 

 
 

 
 

 
 

 
 

 
 

 
 

 
 

 
 

 
 

 
 

 
 

 
 

 
 

 
 

 
 

 
 

 
 

以
上

小
計

 
 

 
 

 
 

 
 

 
左

欄
人

數
總

計
 

 
 

 
 

左
欄

時
數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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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
育

部
可

補
助

學
校

之
經

費
額

度
上

限
計

算
：

 

項
目

 
填

寫
說

明
 

計
算

／
說

明
 

（
本

欄
請

學
校

填
列

）
 

95
年

9
月

2
日

學
校

教
官

員
額

數
A
z

 A
 ＝

95
年

9
月

2
日

學
校

教
官

員
額

數
（

查
閱

附
表

三
）

。
 

z
 A

＝
 

學
校

當
年

度
平

均
教

官
員

額
數

B 

z
 若

某
位

教
官

於
年

度
中

遇
缺

未
補

或
年

度
中

派
補

者
，

則
其

員
額

數
以

該
教

官
於

當
年

度
在

校
支

薪
之

月
數

除
以

12
來

計
算

。
 

z
 舉

例
說

明
：

 
 

若
某

校
於

計
畫

當
年

度
之

1
月

1
日

教
官

現
員

數
（

不
含

寄
缺

及
外

加
員

額
）

為
9

員
，

 
 

1
員

於
當

年
度

11
月

16
日

最
大

年
限

退
伍

 
 

2
員

已
函

報
本

部
分

別
於

當
年

度
3

月
1

日
及

4
月

2
日

提
前

退
伍

 
 

另
預

計
於

暑
假

遷
調

申
請

派
補

教
官

1
員

（
以

8
月

1
日

列
計

）
 

 
則

（
學

校
當

年
度

平
均

教
官

員
額

數
B）

=（
9-

3）
+（

11
/1

2）
+（

2/
12

）
+（

4/
12

）
+（

5/
12

）
= 

47
 / 

6 
 

9：
表

某
年

1
月

1
日

教
官

現
員

數
（

不
含

寄
缺

及
外

加
員

額
）

為
9

員
 

 
3：

表
離

開
3

位
教

官
 

 
11

/1
2：

 表
該

員
當

年
度

在
校

領
薪

11
個

月
之

時
間

比
例

。
該

員
自

11
月

16
日

起
即

不
在

學
校

，
故

當
年

度
在

校
領

薪
以

11
個

月
計

算
。

 
 

2/
12

：
 表

該
員

當
年

度
在

校
領

薪
2

個
月

之
時

間
比

例
。

該
員

自
3

月
1

日
退

伍
，

故
當

年
度

在
校

領
薪

以
2

個
月

計
算

。
 

 
4/

12
：

 表
該

員
當

年
度

在
校

領
薪

4
個

月
之

時
間

比
例

。
該

員
當

月
在

校
1

天
以

上
即

以
1

個
月

計
算

。
 

 
5/

12
：

 表
該

員
當

年
度

在
校

領
薪

5
個

月
之

時
間

比
例

。
該

員
預

計
8

月
1

日
調

入
該

校
，

故
當

年
度

在
校

領
薪

以
5

個
月

（
8

至
12

月
）

計
算

。
 

z
 可

預
期

教
官

之
異

動
日

期
律

定
如

下
：

 
 

退
伍

：
 退

伍
人

員
計

算
至

退
伍

當
日

，
最

大
年

限
退

伍
人

員
均

核
實

列
計

；
提

前
退

伍
人

員
以

本
補

助
案

申
請

期
限

前
（

11
月

30
日

）
函

報
本

部
者

為
限

，
未

函
報

本
部

者
仍

依
現

員
列

計
。

 
 

調
職

：
 一

般
教

官
遷

調
（

出
、

入
）

以
每

年
2

月
16

日
、

8
月

1
日

列
計

，
上

校
教

官
增

加
12

月
1

日
列

計
，

派
補

軍
訓

室
主

任
依

預
定

生
效

日
期

列
計

、
借

調
人

員
依

實
際

生
效

日
期

列
計

。
 

計
畫

當
年

度
1

月
1

日
之

教
官

現
員

數
（

不
含

寄
缺

及
外

加
員

額
）

= 
z

 計
畫

當
年

度
1

月
1

日
至

12
月

31
日

止
，

此
期

間
內

可
預

期
教

官
之

異
動

情
形

：
 

姓
名

 
年

月
日

異
動

情
形

：
 

退
伍

、
調

離
、

增
補

 
 

 
 

 
 

 
 

 
 

 
 

 
 

 
 

 
 

 
 

 
 

 
 

 
 

 
 

 
 

 
 

 
 

 
 請

依
照

以
上

資
訊

及
左

欄
之

舉
例

說
明

計
算

B
值

 
z

 B
= 

教
育

部
補

助
學

校
遞

補
人

力
之

經
費

額
度

上
限

C 

z
 C

＝
（

A
－

B）
x 

新
臺

幣
10

0
萬

元
；

以
萬

元
為

單
位

，
千

元
以

下
無

條
件

捨
去

。
  

z
 此

遞
補

人
力

經
費

不
可

支
應

學
校

原
有

之
學

務
與

輔
導

工
作

人
員

經
費

。
 

z
 上

限
C

非
本

部
一

定
會

補
助

之
金

額
，

僅
為

學
校

以
其

作
為

規
劃

遞
補

人
力

之
經

費
上

限
參

考
值

，
但

實
際

補
助

金
額

以
經

費
表

中
所

核
定

之
經

費
為

準
。

 

z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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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規
劃

進
用

遞
補

學
務

與
輔

導
人

力
及

經
費

表
［

※
空

白
處

請
填

列
，

若
本

表
不

敷
填

寫
，

可
自

行
增

列
；

未
用

之
遞

補
人

員
類

別
，

可
自

行
刪

除
］

 

遞
補

人
員

類
別

 
（

附
表

二
之

類
別

名
稱

）

校
內

職
稱

 
（

請
註

明
係

約
聘

／
僱

或
契

雇
等

）
 

工
作

職
掌

 
遞

補
類

別
總

人
數

向
教

育
部

申
請

經
費

（
元

）
 

學
校

自
籌

配
合

經
費

（
元

）
 

經
費

項
目

 
（

薪
資

、
年

終
獎

金
）

每
人

全
年

度
預

估
總

金
額

（
元

）
（

不
需

計
算

式
）

 
經

費
項

目
 

（
勞

保
、

健
保

…
…

等
）

預
估

金
額

 

危
機

管
理

人
員

 
（

校
安

人
員

）
 

 
 

 
（

例
）

薪
資

、
年

終
獎

金
（

例
）

47
25

00
 

 
（

例
）

薪
資

、
年

終
獎

金
（

例
）

41
31

00
 

 
心

理
師

 
（

須
具

心
理

師
證

照
）

 
 

 
 

 
 

 
 

 
 

 

宿
舍

與
生

活
輔

導
人

員
 

 
 

 
 

 
 

 
 

 
 

社
團

輔
導

 
與

服
務

學
習

輔
導

人
員

 
 

 
 

 
 

 

 
 

 
 

行
政

與
資

訊
管

理
人

員
 

 
 

 
 

 
 

 
 

 
 

社
工

師
 

（
須

具
社

工
師

證
照

）
 

 
 

 
 

 
 

 
 

 
 

其
他

辦
理

學
務

 
與

輔
導

創
新

工
作

人
員

 
 

 
 

 
 

 
 

 
 

 

以
上

人
數

總
計

 
以

上
向

教
育

部
申

請
經

費
小

計
D

 
以

上
學

校
自

籌
配

合
經

費
小

計
E

 

經
費

總
計

＝
D

+E
 

承
辦

單
位

：
 

 
 

 
 

 
 

 
 

 
 

 
 

 會
計

單
位

：
 

 
 

 
 

 
 

 
 

 
 

 
 

 人
事

單
位

：
 

 
 

 
 

 
 

 
 

 
 

 
 

 機
關

首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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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  】年度遞補學務與輔導創新工作專業人力第 2 期經費請領表 

學校名稱（請填寫）： 

項目 注意事項及說明 
金額（元） 

（本欄請填寫）

教育部核定部分 
補助之金額(A) 

本部核定部分補助之金額；「非」計畫總金額。   

教育部已撥金額 

(B) 
即第 1 期款   

1-6 月已支用金額 

(C) 

★ 係指從「教育部已撥經費(B)」中之「1-6 月已支用金額

(C)」 
★ 僅需計算本部補助部分，不需計算學校自籌配合款部

分。 
★ 若某經費事項確實發生，但尚未支付者（如：6 月份薪

資，於 7 月發放等情形），則該筆金額「不計入此 C 值

估算」。 

  

1-6 月結餘金額 

(D) 

★ D = B – C 
★ 係指從「教育部已撥經費(B)」中之「1-6 月結餘金額

(D)」 
★ 僅需計算本部補助部分，不需計算學校自籌配合款部

分。 

  

7 月-年度終了 
預計支用金額 

(E) 

★ 係指從「教育部核定部分補助之金額(A)」中，預估 7 月

至年度終了本計畫所需支用金額(E)（含：年終獎金、薪

資）。 
★ 僅需計算本部補助部分，不需計算學校自籌配合款部

分。 
★ 若某經費事項於前 6 個月發生，但於 7 月以後支付者

（如：6 月份薪資，於 7 月發放等情形），則該筆金額

「計入此 E 值估算」。 
★ 本項經費(E)與「1-6 月已支用金額(C)」應互不重複。 

  

本次請領金額 

(F) 
F＝E－D   

業務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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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六

 學
校

名
稱

（
全

銜
）

【
 

 
 

 
 

 
 

】
【

 
 

】
年

度
遞

補
學

生
事

務
與

輔
導

人
力

經
費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說
明

表
 

一
、

遞
補

人
員

基
本

資
料

［
※

空
白

處
請

填
列

，
若

本
表

列
數

不
敷

填
寫

，
可

自
行

增
列

；
未

進
用

之
遞

補
人

員
類

別
，

可
自

行
刪

除
］

 

遞
補

人
員

類
別

 

姓
名

 

性
別

是
否

為
原

住
民

進
用

起
、

迄
時

間
（

年
、

月
、

日
）

相
關

證
書

／
證

照
之

證
號

 

請
填

計
畫

所
屬

當
年

度
之

遞
補

人

力
（

含
年

度
中

離
職

者
）

，
即

支

用
當

年
度

經
費

者
均

請
填

列
；

非

支
用

當
年

度
經

費
者

（
如

：
以

前

年
度

已
離

職
者

）
，

不
需

填
。

 

若
未

知
離

職
日

期
，

僅
填

進
用

起
始

日
即

可
。

 

1.
 此

處
證

書
／

證
照

係
指

：
 

 
z

 校
安

人
員

結
訓

合
格

證
書

（
請

填
證

號
）

 
z

 心
理

師
證

照
（

請
填

證
號

）
 

 
z

 社
工

師
證

照
（

請
填

證
號

）
 

2.
 不

需
提

供
證

書
／

證
照

影
本

 
3.

 不
需

填
列

其
他

證
書

／
證

照
 

危
機

管
理

人
員

（
校

安
人

員
）

 
 

 
 

 
z

 校
安

人
員

結
訓

合
格

證
書

之
證

號
 

心
理

師
 

 
 

 
 

z
 心

理
師

證
照

之
證

號
 

宿
舍

與
生

活
輔

導
員

 
 

 
 

 
 

社
團

輔
導

與
服

務
學

習
輔

導
人

員
  

 
 

 
 

行
政

與
資

訊
管

理
人

員
 

 
 

 
 

 
社

工
師

 
 

 
 

 
z

 社
工

師
證

照
之

證
號

 
其

他
辦

理
學

務
與

輔
導

創
新

工
作

之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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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
育

部
補

助
經

費
收

支
結

算
表

 
機

關
名

稱
：

 
 

 
 

 
 

 
 

 
 

 
 

 
 

 
 

 
 

 
 

 
 

 
 

 
 

 
 

 
 

 
 

 
 

 
 

 
所

屬
年

度
：

 
計

畫
名

稱
：

 
 

 
 

 
 

 
 

 
 

 
 

 
 

 
 

 
 

 
 

 
 

 
 

 
 

 
 

 
 

 
 

 
 

 
 

 
計

畫
主

持
人

：
 

教
育

部
核

定
函

日
期

文
號

：
 

 
 

 
 

 
 

 
 

 
 

 
 

 
 

 
 

 
 

 
 

 
 

 
 

 
 

 
 

 
 

單
位

：
新

臺
幣

元
 

計
畫

期
程

：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百

分
比

：
取

至
小

數
點

二
位

 
經

費
項

目

（
或

各
受

補
助

學
校

名
稱

）
 

教
育

部
核

定
 

計
畫

金
額

(A
) 

教
育

部
核

定

補
助

金
額

 
(B

) 

教
育

部

撥
付

金
額

(C
) 

教
育

部

補
助

比
率

(D
=B

/A
)

實
支

總
額

(E
) 

計
畫

結
餘

款

(F
=A

-E
) 

應
繳

回
 

教
育

部
結

餘
款

 
(G

=F
*D

-(B
-C

)) 

憑
證

號
碼

財
產

編
號

備
註

 

 
 

 
 

 
 

 
 

 
 

 
 

 
 

 
 

 
 

 
 

請
查

填
 

 
 

 
 

 
 

 
 

 
 

 
 

 
 

 
 

 
 

 
 

* 
□

經
常

門
 

□
資

本
門

 
 

 
 

 
 

 
 

 
 

 
 

 
 

 
 

 
 

 
 

 
* 

□
全

額
補

助
 

□
部

分
補

助
 

□
酌

予
補

助

 
 

 
 

 
 

 
 

 
 

 
 

 
 

 
 

 
 

 
 

* 
餘

款
繳

回
方

式
 

 
□

依
核

撥
結

報
作

業
要

點
辦

理
 

 
（

□
繳

回
 

□
不

繳
回

）
 

 
□

其
他

（
請

備
註

說
明

）
 

 
 

 
 

 
 

 
 

 
 

 
 

 
 

 
 

 
 

 
 

 
 

 
 

 
 

 
 

 
 

 
 

 
 

 
 

 
 

 
 

 
 

 
 

 
 

 
 

 
 

 
 

 
 

 
 

 
 

 
 

 
 

 
 

 
 

 
 

 
 

 
 

 
 

 
 

 
 

 
 

* 
本

案
如

非
全

額
補

助
，

請
列

明
各

分
攤

單
位

與
金

額
，

其
金

額
合

計
應

等
於

實
支

總
額

 
 

教
育

部
：

 
元

 
 

：
 

：
 

元

 
 

：
 

：
 

元

 
 

 
 

 
 

 
 

 
 

 
 

 
 

 
 

 
 

 
 

 
 

 
 

 
 

 
 

 
 

 
 

 
 

 
 

 
 

 
 

 
 

 
 

 
 

 
 

 
 

 
 

 
 

 
 

 
 

 
 

 
 

 
 

 
 

 
 

 
 

 
 

 
 

 
 

 
 

 
 

 
 

 
 

 
 

 
 

 
 

 
 

 
 

 
 

 
 

 
 

* 
流

用
原

因
說

明
 

業
務

（
執

行
）

單
位

：
 

 
 

 
 

 
 

 
 

 
  

 
 

會
計

單
位

：
 

 
 

 
 

 
 

 
 

 
 

 
 

 
機

關
首

長
：

 
 

 
 

 
 

 
 

 
 

 
 

 
 

 
備

註
：

 
一

、
本

表
請

隨
函

檢
送

乙
份

。
 

二
、

本
表

「
教

育
部

核
定

計
畫

金
額

」
係

計
畫

金
額

經
本

部
審

核
調

整
後

之
金

額
；

若
未

調
整

，
則

填
原

提
計

畫
金

額
。

 
三

、
本

表
「

教
育

部
核

定
計

畫
金

額
」

及
「

實
支

金
額

」
請

填
寫

該
項

目
之

總
額

（
含

自
籌

款
、

教
育

部
及

其
他

單
位

分
攤

款
）

。
 

四
、

本
表

「
應

繳
回

教
育

部
結

餘
款

」
：

有
指

定
項

目
者

，
以

各
指

定
項

目
計

算
餘

款
；

未
指

定
項

目
者

，
以

全
案

合
計

數
計

算
。

 
五

、
本

表
「

各
受

補
助

學
校

名
稱

」
為

供
各

縣
市

政
府

填
寫

各
受

補
助

學
校

名
稱

。
 

六
、

本
表

「
憑

證
號

碼
」

及
「

財
產

編
號

」
均

應
填

寫
完

整
。

 
七

、
各

經
費

項
目

如
依

規
定

辦
理

流
用

，
流

用
比

例
超

過
20

%
時

，
請

說
明

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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